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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遥感检测法）》（征求意见稿）

编 制 说 明

《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遥感检测法）》标准编制组

二○一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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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依据环境保护部《关于开展 2013 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项目工作的通知》（环办

函〔2013〕154 号），环境保护部下达了制定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道路遥

感测量方法》的任务。

本项目主要承担单位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保护部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作为子项

目承担单位二级机构与负责标准项目管理工作的环境保护部环境标准研究所签订了环境保

护标准项目任务合同书。

1.2 工作过程

（1）成立编制组

本项目任务书下达后，环境保护部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联合协作单位北京理工大学以及

合作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了标准编制组。

（2）前期研究及调研

2013 年 1-4 月，根据任务要求，标准编制组对《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道路遥感测量方法》

制订的必要性、制订的主要内容和制定方案均进行了讨论，确定了初步的标准制订计划。随

后，编制组对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江苏省、广东省等地进行了调研，对已制

定地方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道路遥感测量标准实施情况进行了详细摸底，掌握了地方环保部门

在实施标准中遇到的问题和提出的新需求，为标准的顺利制定打下了基础。

（3）标准开题

2013 年 7 月，完成《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道路遥感测量方法》开题报告。

（4）数据检测及分析

2013 年 7 月-2014 年 7 月，委托北京理工大学，开展道路遥感检测方法与《点燃式发动

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GB18285-2005）、《车

用压燃式发动机和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GB3847-2005）规定

方法的相关性实验研究，提出标准应监测的特征污染物项目，确定评估测量数据有效性的方

法。

（5）2015 年 10 月，完成《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道路遥感测量方法》（初稿）。

（6）2015 年 11 月，完成《<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道路遥感测量方法>编制说明》（初稿）。

（7）标准征求意见稿

2016 年 1 月-2017 年 2 月，经过专家讨论，修改再讨论。2016 年 3 月 1 日，召开标准

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专家组建议修改标准名称使其与内容一致。其后，修改完成《汽车

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遥感检测法）》（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 行业概况

2.1 行业在我国的发展概况

2.1.1 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我国汽车工业取得快速发展。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统计，2016 年汽车产销 2811.9 万辆和 2802.8 万辆，同比增长 14.46%和 13.65%。连续八年

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2005 至 2016 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变化趋势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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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我国汽车产销量变化趋势

2016 年汽车分车型前十家生产企业销量排名如下表所示，其中 7 家汽车生产企业（集

团）规模超过 100 万。分别为上汽集团、东风集团、一汽集团、中国长安集团、北汽集团、

广汽集团和长城汽车。

表 2-1 2016年汽车分车型前十家生产企业销量

2016 年汽车集团销售市场占有率如图 2-2 所示。

图 2-2 2016年国内汽车销售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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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我国机动车和驾驶人迅猛增长，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统计，

2010 年以来，机动车年均增 1500 多万辆，驾驶人年均增 2000 多万人。截至 2016 年底，全

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2.9 亿辆，其中汽车 1.94 亿辆。2016 年新注册登记的汽车达 2752 万辆，

保有量净增 2212 万辆，均为历史最高水平。汽车占机动车的比率持续提高，近五年占比从

50.39%提高到 65.97%。全国有 49 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百万辆，18 个城市超二百万辆，

6 个城市超三百万辆。其中汽车保有量超过二百万辆的 18 个城市依次是北京、成都、重庆、

上海、深圳、苏州、天津、郑州、西安、杭州、武汉、广州、石家庄、东莞、南京、青岛、

宁波、佛山。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对我国能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

图 2-3 汽车保有量超过 2百万的城市

2.1.2 低排放车比例不断提高

2000 年开始我国实施第一阶段排放标准，历经国家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排

放标准，目前我国已经开始实施第五阶段排放标准。随着排放标准的升级，低排放车比例不

断提高，2000 年国 1 及国 1 前排放标准车辆占主导地位，2015 年国 3 及以上排放标准的车

辆已经占到保有量的 83%，见图 2-4。随着排放标准的不断推进，我国汽车产业主体车型的

排放控制水平不断提高。

图 2-4 按排放标准我国汽车保有量分布

2.1.3 车用油品消费量快速增加

目前，传统化石燃料（汽油和柴油）仍是车用燃料的主要来源。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

长，燃油消费量也随之增加。截至 2016 年底，全国汽油消费量 11983 万吨，全国柴油消费量

16469 万吨。其中，机动车行业约占汽油消费总量的 95%以上，柴油消费总量的 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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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我国燃油消费量变化趋势

2.1.4 遥感检测设备状况

我国遥感检测自 2000 年左右开始，设备生产企业目前生产有固定式遥测设备和移动式

遥测车辆。固定式遥测设备分为水平式固定尾气遥感检测设备和垂直式固定尾气遥感检测设

备。国内目前在用的设备大约有 400 套左右。

2.2 行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概况

2005-2015 年，全球汽车产销量总体呈持续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全球汽车产量由 6672.0
万辆增加到 9078.1 万辆，年均增长 3.1%，全球汽车销量由 6593.5 万辆增加到 8967.8 万辆，

年均增长 3.1%。其中，2008 至 2009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汽车产销量同比分别

下降 3.75%和 13.52%，全球汽车销量同比下降 4.5%和 4.0%；2010 年，随着美国和日本市

场的复苏以及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的持续快速增长，全球汽车产量同比上涨 27.4%，全球

汽车销量同比上涨 14.4%；2015 年，全球累计生产汽车 9078.1 万辆，同比增长 1.1%；全球

累计销售汽车 8967.8 万辆，同比增长 2.0%。全球汽车产销量变化趋势如图 2-6 所示。

图 2-6 全球汽车产销量变化趋势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汽车生产及消费增长的地理分布特征出现重要转变，由

传统的发达国家市场转到了日益活跃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市场，特别是中国、印度、墨西哥等

亚洲市场及南美市场。2015 年，中国汽车产量达到 2450.3 万辆，占世界汽车总产量的 27.0%，

其他主要汽车生产国有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印度、墨西哥等，汽车年产量均在 300
万辆以上，图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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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2014年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分布

全球汽车生产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美、日、德、法四大传统汽车强国的产量占全球总

产量比重从 2006 年的 50%下降到至 2015 年的 32%左右，而中国、印度、墨西哥等新兴市

场则保持快速增长，2015 年新兴市场汽车产量占全球汽车总产量比重已超过三分之一。

由于新兴工业化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对外开放，汽车市场迅速增长。相比之下，

传统的发达国家市场则逐步趋于饱和，需求增长相对较慢，主要以车辆更新为主。2015 年，

全球累计销售汽车 8967.8 万辆，同比增长 2.0%。其中亚太销量为 4385.1 万辆，占世界汽车

市场的 49%；美洲销量为 2523.2 万辆，占世界汽车市场的 28%；欧洲销量为 1904.5 万辆，

占世界市场的 21%；非洲最少，销量为 155.0 万辆，仅占世界市场的 2%，如图 2-8 所示。

图 2-8 2015年全球主要汽车销售分布

3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分析

3.1 国家及环保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最新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三条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可以在机动车集中停放地、维修地对在用机动车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抽

测；在不影响正常通行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遥感监测等技术手段对在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

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抽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配合。”

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国发〔2016〕65 号）提出加快区域内

机动车排污监控平台建设，重点治理重型柴油车和高排放车辆。

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科技部等十二部委联合发布文件的《加强“车、油、路”统

筹，加快推进机动车污染综合防治方案》（发改环资[2014]2368 号）明确要求：“2015 年起，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推行遥感检测法，将排放不达标车辆信息

通过政府公共信息平台提供查询服务。”

环境保护部、公安部、国家认监委《关于进一步规范排放检验 加强机动车环境监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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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的通知》提出公安交管部门在不影响正常通行的情况下，要支持配合环保部门采用遥

感监测等技术手段对在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进行监督抽测。

3.2 机动车快速发展带来严重的城市大气环境压力

当前，我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形势十分严峻。一是机动车排放总量居高不下。目前，我国

机动车排放各类大气污染物 4607 万吨，其中，NOx 排放量约占全国排放总量的 1/3。二是新

增排放压力巨大。据预测，未来五年我国机动车将新增机动车 1 亿辆以上，新增污染物排放

1600 万吨。三是机动车污染危害凸显。机动车已成为我国大中城市的重要污染源。根据第

一批大气 PM2.5源解析结果显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及东部人口密集区，机动车对 PM2.5

浓度的贡献达 15.0%至 52.1%。此外，2012 年世界卫生组织将柴油尾气由可疑致癌物提升为

明确致癌物。因此，加强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工作，尤其是强化机动车尾气排放监管工作，

是防治大中城市以 PM2.5和臭氧为特征的复合型污染的重要手段。但与之对应的是机动车排

放监管手段的不足，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遥感检测方法是机动车尾气排放监管的重要技术之

一，应着重加以规范。

4 标准制订的原则和依据

4.1 编制原则

（1）科学性：在深入研究遥感检测方法特点的基础上，合理确定控制目标和排放限值。

（2）客观性：综合考虑环境质量改善目标、机动车尾气实际排放情况等，制定合理的

尾气排放限值。

（3）可行性：明确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程序，严格检测人员要求，详细规定检测设备

精度要求，合理确定检测地点及环境，以最大程度的减少遥感检测结果误判。

4.2 技术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参考了如下法律、法规、相关政策、标准等文件，具体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加强“车、油、路”统筹，加快推进机动车污染综合防治方案》

《机动车环保检验管理规定》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GB/T 15089-2001）
《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GB

18285-2005）
《车用压燃式发动机和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GB

3847-2005）
《机动车测速仪》（GB/T 21255-2007）
《通用计量术语与定义》（JJF 1001-2011）
《机动车尾气遥测设备 通用技术要求》（JB/T 11996-2014）
北京市地方标准《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限值及检测方法（遥测法）》

（DB11/318-2005）
天津市地方标准《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限值及检测方法（遥测法）》（DB 12/T 590-2015）
广东省地方标准《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限值及检测方法（遥测法）》（DB 44/T 594-2009）
安徽省地方标准《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限值及检测方法（遥测法）》（DB 34/T 1741-2012）
山东省地方标准《山东省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限值及检测方法（遥测法）》（DB 37/T

2208-2012）
辽宁省地方标准《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限值及检测方法（遥测法）》（DB21/T 2181-2013）
江苏省地方标准《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限值及检测方法（遥测法）》（DB 32/T 2288-2013）
河北省地方标准《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限值及检测方法（遥测法）》（DB 13/2323-2016）
陕西省地方标准《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限值及检测方法（遥测法）》（DB 61/T 104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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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内外研究进展

遥感检测技术起源于美国。1988 年美国丹佛大学应用非扩散红外线检测技术(NDIR）开

发了能同时检测 CO2、CO、HC 的设备；之后于 20 世纪 90 年代应用非扩散紫外线检测技术

(NDUV）开发了能检测 NOx 的设备；2001 年美国丹佛大学和沙漠研究所分别应用透射光不

透明度技术和紫外线反射光探测技术(LIDAR)开发了能检测排气烟度的设备。1995 年新西兰

首先启用用于路面检测在用汽车排放的遥感检测系统，目前已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日

本、新加坡、澳大利亚、英国、中国、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得到了推广和应

用。

目前，遥感检测技术主要应用于以下几方面：

（1）审计检查：利用遥感检测技术可以经济地审查目前采取的汽车污染物排放控制措

施和政策的效果，例如核查当前采用的检查维修计划（I/M 制度）是否有效，检查 I/M 制度

以外的车辆（过境车和未登记车）是否是空气污染主要来源之一，确定环境空气质量的变化

与汽车排气排放的相关关系。

（2）筛选高排放车辆：实验表明当汽车工况已知，遥感检测可用于判断高排放车。高

排放车一般只占车辆总数的 10%，排放的污染物却占到全部车辆排放污染物的 80%。筛选

高排放车并加以治理或淘汰，是防治机动车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有效措施之一。

（3）筛选清洁车辆：筛选清洁车辆用于鼓励人们选用低排放车辆，并经常保养检修车

辆，使汽车保持在良好的工作状况下。清洁车辆的车主可以主动驾车至有排气遥感检测的地

方，检测通过后可免除进行例行的年检。

（4）入境检查：排气自动遥感检测设备可安置在城市道路入口处收费站，通过检测禁

止高污染车辆进入城市。

（5）检查汽车的环保装置：遥感检测设备中具有检查汽车是否安装并使用环保装置的

功能。

遥感检测技术优点主要包括：

（1）检测效率高。检测速度快，1 小时可检测上千辆车，省时省力。

（2）能反映车辆的实际排放状况。可以在汽车正常行驶过程中完成检测，检测时汽车

发动机的运行工况更具代表性，比传统的接触式测量方法能够更好的反映汽车排气排放的实

际情况。

（3）避免人为造假。录入的数据信息被记录在电脑程序里，只有被授权者才能打开，

数据不容易被更改；可在驾驶员不知晓的情况下完成检测，避免个别驾驶员采取某些人为手

段影响检测结果。

（4）可实时监控。环保定期检测仅能保证检测时尾气排放达标，而遥感检测可起到实

时监控的目的。

（5）对道路交通影响小。遥感检测设备安置在单行道两侧，不会妨碍道路交通。

遥感检测技术缺点主要包括：

（1）测量环境要求高。遥感检测是基于光吸收原理完成尾气排放测试，其使用气候、

环境等的限制。如雨雪天、雾天、扬尘、环境温度、适度、气压、风速等对检测数据有影响。

（2）对测试工况有一定要求。车辆通过测量点的实际工况是影响遥测值的重要因素，

因此标准中通常会使用 VSP 限定实际工况范围。

（3）单车重复性差。受冷启动、工况、环境温度等因素影响，其排放测试结果差异大。

（4）不能测量蒸发排放 HC。
（5）存在无效数据。包括被测车辆牌照识别不准确、VSP 不在稳定的范围内、环境条

件超出设备适用范围等。

5.1 美国

1996 年 9 月，美国环保局颁布第一部有关遥测的技术指导文件《定期检测期间应用遥

测控制机动车排放的技术指南》（EPA/AA/AMD/EIG/96-01），指导各州进行“高排放车遥测

捕捉”项目的设计和应用。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等州根据该技术指南应用遥感检测技术筛

选高排放车，筛选限值见表 5-1。
1998 年底，美国环保局颁布了《定期检验期间进行低排放车遥测筛选的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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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420-P98-007），指导各州进行“低排放车豁免”项目的设计和应用。密苏里、科罗拉

多等州根据该技术指南应用遥感检测技术筛选低排放车，用于豁免该年度的环保定期检测。

2002 年美国环保局颁布了《利用遥测进行 I/M 制度效益评估的技术指南》

（EPA420-B-02-001），指导各州应用遥感检测技术进行 I/ M 制度效益评估，规定了 3 种检

测方法：“Step Change”、“Comprehensive”和“Reference”。其中，“Step Change”方法应用

遥测技术分别检测某一地区已经历和未经历 I/M 检测车辆的排放，通过比较两者的差异性评

价实施效果，适用于刚开始实施 I/ M 制度或刚改进该制度时；“Comprehensive”方法通过长

期跟踪检测某一地区车辆的排放，分析 I/M 制度实施后该区域每年的车辆排放改善状况；

“Reference”方法通常选择与研究区域类似的未实施 I/M 制度的地区, 同时对两地区进行遥

感测试, 通过比较两地区的排放差异性评价目标区域 I/M 制度的实施效果。佐治亚、科罗拉

多、佛吉尼亚等州根据该技术指南应用遥感检测技术评估 I/M 制度实施效果。

表 5-1 美国高排放车筛选限值

地区 时间
CO

（%）

HC
（ppm）

NOx
（ppm）

加利福尼亚州 2001 2.0 1000 1500

德克萨斯州

1985-1990 4.0 700 4000
1991-1995 3.0 500 3500
1996-1998 3.0 350 3000

5.2 中国台湾

台湾环保署从 1996 年开始引进汽车污染物遥感检测技术，经历了前期研究，1997 年试

行、1998 年扩大规模实施等阶段，进行了大量有关试验，积累超过 700 万条遥测数据，为

遥感检测技术的应用打下良好基础。2002 年台湾正式立法，开始实施高排放车遥感筛选。

法规规定，汽车排放空气污染物经遥测不符合遥测筛选标准者，应于主管机关通知期限内修

复，并至指定地点接受检验。

台湾地区遥测筛选方案所遵循的原则：对老旧车辆，选择较宽的筛选门槛，以增加高排

放车辆数；对新车，应该选取窄的筛选门槛，以避免由于误判而困扰民众。筛选门槛不宜过

窄以符合监管的经济效益。限值不宜小于现行标准，以免引起争议。筛选标准限值如下表所

示：

表 5-2 台湾地区高排放车筛选标准限值

汽车种类 时间
标准限值

CO（%） HC（ppm）

汽油及替代

清洁燃料引

擎汽车

1990.6.30 以前出厂或进口之使用车辆 4.5 1200
1990.7.1 至 1992.7.31 前出厂或进口之使用车辆 3.5 900
1992.8.1 后出厂或进口之使用车辆 1.2 220

遥感检测道路条件为单车道，平直或略呈上坡路段，坡度小于 3%，有足够路肩可停放

遥测监测车。若为多车道，以能够用交通安全锥桶缩减为单一车道而不妨碍交通且有适当空

间停放遥感监测车为原则。车辆通过检测点位时应略呈加速状态，加速度小于 4.8m/s2。以

测量车道流量计算，最大流量小于 1300 辆/小时。

当车辆遥感检测不合格时，通知单寄达和复检程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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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台湾地区遥感检测不合格车辆处理流程

5.3 中国香港

香港环保署从 2014 年 9 月起开始使用遥感检测设备进行执法。为确保设备的准确性，

香港环保署在同一地点并排放置两部遥感检测设备，且每两小时以标准气体和标准烟度片对

设备校准。当车辆行驶工况符合规定要求、且两台设备均显示车辆尾气超标，香港环保署将

向相关车主发出尾气测试通知书，要求车主修复车辆并于通知书规定的时限内（通常为 12
天）到指定的在用车检测机构复检。若车主未遵行通知书要求或车辆未通过检测时，环保署

会通知运输署取消有关车辆牌照。车主到指定的检测机构复检时，须缴纳检测费用。

5.4 中国大陆

5.4.1 标准制定情况

目前，工信部发布了行业标准《机动车尾气遥测设备 通用技术要求》（JB/T 11996-2014），
北京市、天津市、广东省、安徽省、山东省、江苏省、辽宁省、河北省、陕西省发布了遥感

检测地方标准并实施。遥感检测地方标准对比见表 5-3、表 5-4。
从适用范围来看，主要分为两类：M 类、N 类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M 类、N 类装

用压燃式发动机汽车。

从限值来看，各地按照初次登记日期进行划分，对于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北京市、

广东省、山东省、江苏省时间节点为国家或地方第一阶段第二类轻型汽油车生产一致性排放

标准实施日期，安徽省无时间节点，天津市时间节点为国家第四阶段轻型汽油车生产一致性

排放标准实施日期；对于装用压燃式发动机汽车，北京市、山东省、江苏省时间节点为国家

或地方第三阶段柴油车生产一致性排放标准实施日期，广东省时间节点为国家或地方第一阶

段第二类轻型柴油车生产一致性排放标准实施日期，安徽省无时间节点，天津市时间节点为

国家第四阶段柴油车生产一致性排放标准实施日期。

从控制指标来看，对于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主要包括 CO、HC、NO；对于装用压

燃式发动机汽车，主要为不透光度。

从数据有效区间来看，对于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使用 VSP 判定检测数据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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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区间主要为 0~20 kw/t；对于装用压燃式发动机汽车，使用 VSP 或加速度判定检测数据

是否有效，VSP 有效区间主要为≥0 kw/t ，加速度有效区间主要为≥0 m/s2。

从结果判定来看，除广东省、天津市外，其余地区均要求使用环保定期检验方法对遥感

检测数据进行复检，最后判定结果以复检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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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国内点燃式发动机汽车遥感检测标准对比

省（区、

市）
实施时间 适用范围 初次登记日期节点

控制指标

及限值
数据有效区间 结果判定

北京市 2006 年 3 月

M 类、N 类、G 类

装用点燃式发动

机汽车（包括燃用

汽油、气体燃料、

两用燃料和双燃

料车，以下同）

1999 年 1 月 1 日前 CO：4.5%
VSP 范围：3~22 kw/t
CO+CO2范围：≤21.0%

车辆通过遥测点，若检测结果小于或等

于排放限值，则判定为合格；反之，则

判定为不合格。机动车所有人如对检测

结果有疑义，应在检测结果公示或通知

单送达之日起 30日之内到指定的检测机

构进行复检，最后结果判定以复检结果

为准。

1998 年 12 月 31 日后 CO：2.5%

广东省 2009 年 4 月

M 类、N 类、G 类

装用点燃式发动

机汽车

2001 年 10 月 1 日前
CO：4.0%
HC：1200ppm

VSP 范围：0~20 kw/t
车辆通过遥测点，若检测结果小于或等

于排放限值，则判定为合格；反之，则

判定为不合格。2001 年 10 月 1 日后
CO：2.0%
HC：600ppm

安徽省 2012 年 12 月

M 类、N 类、G 类

装用点燃式发动

机汽车

CO：2.5%
NO：1400ppm VSP 范围：0~20 kw/t

车辆通过遥测点，若检测结果小于或等

于排放限值，则判定为合格；反之，则

判定为不合格。机动车所有人如对检测

结果有疑义，应在检测结果公示或通知

单送达之日起到检测机构进行复检，最

后结果判定以复检结果为准。

山东省 2013 年 1 月
M 类、N 类装用点

燃式发动机汽车

2001 年 10 月 1 日前

CO：4.0%
HC：350ppm
NOx：3500ppm

VSP 范围：0~20 kw/t

以车辆连续三次通过遥测点的检测结果

为一组，若 2 次及以上检测结果小于或

等于排放限值，则判定为合格；反之，

则判定为不合格。机动车所有人如对检

测结果有疑义，应在检测结果公示或通

知单送达之日起 30 日之内到指定的检

测机构进行复检，最后结果判定以复检

结果为准。

2001 年 10 月 1 日后

CO：2.5%
HC：300ppm
NOx：2500ppm

江苏省 2013 年 5 月
M 类、N 类、G 类

装用点燃式发动
2001 年 10 月 1 日前

CO：3.0%
HC：1000ppm VSP 范围：0~20 kw/t 车辆通过遥测点，若检测结果高于排放

限值，则判定为不合格。机动车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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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汽车 NO：3500ppm 如果对检测结果有疑义，应在检测结果

公示或通知单送达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

到检测机构或环保部门认定的仲裁检测

机构进行复检，复检采用年检方法。

2001 年 10 月 1 日后

CO：2.0%
HC：500ppm
NO：2000ppm

辽宁省 2013 年 11 月
M 类、N 类点燃式

发动机汽车

2001 年 10 月 1 日前

CO：4.5%
HC：350ppm
NO：3600ppm

VSP 范围：0~20 kw/t

车辆通过遥测点，若检测结果小于或等

于本标准规定的相应排放限值，则判定

为合格；反之，则判定为不合格。机动

车所有人如对检测结果有疑义，应在检

测结果公示或通知单送达之日起 30日之

内到指定的检测机构进行复检，最后结

果判定以指定检测机构按照省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当时要求使用的标准进行

检测的结果为准。

2001 年 10 月 1 日后

CO：2.5%
HC：280ppm
NO：2400ppm

天津市 2015 年 7 月

M 类、N 类、G 类

装用点燃式发动

机汽车

2011 年 6 月 30 日前
CO：2.5%
NO：2000ppm

VSP 范围：0~20 kw/t

车辆通过遥测点，若两种污染物检测结

果小于或等于排放限值，则判定为合格；

若一种污染物检测结果高于排放限值，

则判定为不合格。对检测结果存在疑义

的，由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确认的检

测方法进行复检。
2011 年 7 月 1 日后

CO：2.0%
NO：1400ppm

河北省 2016 年 2 月
M 类、N 类装用点

燃式发动机汽车

CO：2.5%
HC：200ppm
NO：2000ppm

VSP 范围：3~20 kw/t

车辆通过遥测点，若检测结果小于或等

于排放限值，则判定为合格；否则，判

定为不合格。机动车所有人如对检测结

果有疑义，应在检测结果公示或通知单

送达之日起 30日之内到指定的检测机构

进行复检。

陕西省 2016 年 11 月

M 类、N 类、G 类

装用点燃式发动

机汽车

CO：2.5%
HC：250ppm
NO：2000ppm

VSP 范围：0~20 kw/t
车辆通过遥测点，若检测结果小于或等

于排放限值，则判定为合格；否则，判

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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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国内压燃式发动机汽车遥感检测标准对比

省、区、

市
实施时间 适用范围 初次登记日期节点

控制指标

及限值
数据有效区间 结果判定

广东省 2009 年 4 月

M 类、N 类、G 类

装用压燃式发动

机汽车

2001 年 10 月 1 日前 不透光度：30%
VSP 范围：≥0 kw/t

车辆通过遥测点，若检测结果小于或等

于排放限值，则判定为合格；反之，则

判定为不合格。2001 年 10 月 1 日后 不透光度：25%

北京市 2012 年 1 月
M 类、N 类、G 类

在用柴油汽车

2005 年 12 月 29 日前

外埠
不透光度：25%

加速度范围：≥0
m/s2

车辆通过遥测点，若检测结果小于或等

于排放限值，则判定为合格；反之，则

判定为不合格。机动车所有人如对检测

结果有疑义，应在检测结果公示或通知

单送达之日起 30日之内到指定的检测机

构进行复检，最后结果判定以复检结果

为准。

2005 年 12 月 30 日后 不透光度：15%

安徽省 2012 年 12 月

M 类、N 类、G 类

装用压燃式发动

机汽车

不透光度：25% VSP 范围：≥0 kw/t

车辆通过遥测点，若检测结果小于或等

于排放限值，则判定为合格；反之，则

判定为不合格。机动车所有人如对检测

结果有疑义，应在检测结果公示或通知

单送达之日起 30日之内到指定的检测机

构进行复检，最后结果判定以复检结果

为准。

山东省 2013 年 1 月

M 类、N 类、G 类

装用压燃式发动

机汽车

2008 年 7 月 1 日前 不透光度：25%

VSP 范围：≥0 kw/t

以车辆连续三次通过遥测点的检测结果

为一组，若 2 次及以上检测结果小于或

等于排放限值，则判定为合格；反之，

则判定为不合格。机动车所有人如对检

测结果有疑义，应在检测结果公示或通

知单送达之日起 30日之内到指定的检测

机构进行复检，最后结果判定以复检结

果为准。

2008 年 7 月 1 日后 不透光度：20%

江苏省 2013 年 5 月
M 类、N 类、G 类

装用压燃式发动
2001 年 10 月 1 日前

不透光度：30%
林格曼黑度：2 级

VSP 范围：≥0 kw/t 车辆通过遥测点，若检测结果高于排放

限值，则判定为不合格。机动车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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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汽车 如果对检测结果有疑义，应在检测结果

公示或通知单送达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

到检测机构或环保部门认定的仲裁检测

机构进行复检，复检采用年检方法。

2001 年 10 月 1 日

~2008 年 7 月 1 日

不透光度：25%
林格曼黑度：2 级

2008 年 7 月 1 日后
不透光度：20%
林格曼黑度：2 级

辽宁省 2013 年 11 月
M 类、N 类压燃式

发动机汽车

2006 年 7 月 1 日前
不透光度：26%
光吸收系数：3.0m-1

VSP 范围：≥0 kw/t

车辆通过遥测点，若检测结果小于或等

于本标准规定的相应排放限值，则判定

为合格；反之，则判定为不合格。机动

车所有人如对检测结果有疑义，应在检

测结果公示或通知单送达之日起 30日之

内到指定的检测机构进行复检，最后结

果判定以指定检测机构按照省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当时要求使用的标准进行

检测的结果为准。

2006 年 7 月 1 日起
不透光度：18%
光吸收系数：2.0m-1

天津市 2015 年 7 月

M 类、N 类、G 类

装用压燃式发动

机汽车

2013 年 6 月 30 日前

外埠
不透光度：25%

加速度范围：≥0
m/s2

车辆通过遥测点，若两种污染物检测结

果小于或等于排放限值，则判定为合格；

若一种污染物检测结果高于排放限值，

则判定为不合格。对检测结果存在疑义

的，由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确认的检

测方法进行复检。
2013 年 7 月 1 日后 不透光度：15%

河北省 2016 年 2 月
M 类、N 类压燃式

发动机汽车
光吸收系数: 2.0m-1 VSP 范围：≥0 kw/t

车辆通过遥测点，若检测结果小于或等

于排放限值，则判定为合格；否则，判

定为不合格。机动车所有人如对检测结

果有疑义，应在检测结果公示或通知单

送达之日起 30 日之内到指定的检测机

构进行复检。

陕西省 2016 年 11 月
M 类、N 类压燃式

发动机汽车
不透光度：25% VSP 范围：≥0 kw/t

车辆通过遥测点，若检测结果小于或等

于排放限值，则判定为合格；否则，判

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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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应用情况

截至 2016 年底，全国约有 70 余个城市应用尾气遥感监测设备开展道路车辆尾气检测；

全国已建设机动车遥感监测设备 400 余台（套），其中固定式遥感监测设备 150 余台（套），

移动式遥感监测设备 250 余台（套）。京津冀地区已建设机动车遥感监测设备共计 82 台（套），

其中北京市固定式遥感监测设备 10 台（套），移动式遥感监测设备 22 台（套）；天津市固定

式遥感监测设备 18 台（套），移动式遥感监测设备 19 台（套）；河北省固定式遥感监测设备

2 台（套），移动式遥感监测设备 11 台（套）。

6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6.1 标准适用范围

标准规定了利用遥感检测法实时检测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测量方法、仪器安装和

结果判定原则。

标准适用于固定式遥感检测和移动式遥感检测。

标准适用于 GB/T 15089 规定的 M 类和 N 类的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包括燃用汽油、

气体燃料、两用燃料及双燃料车辆）以及装用压燃式发动机汽车。

标准所称汽车包括 GB7258 规定的低速汽车。

6.2 检测方法

6.2.1 方法原理

与在用车排放检测类似，机动车尾气遥感检测主要包括气态污染物和烟度检测。其中，

利用原子或分子吸收光谱法测量烟羽中的 CO2、CO、NO、HC 污染物浓度；利用光通过烟

羽前后的强度变化测量不透光度。

（1）气态污染物

汽车尾气排出后，会迅速扩散形成所谓的“烟羽”，如图 6-1 所示。由于周围环境的影

响，再加上扩散作用，烟羽会不断地被稀释，直接测量排气烟羽中的各成分绝对浓度不能有

效地反映车辆的实际排放状况。为消除烟羽扩散对尾气中各成分浓度的影响，通过引入燃烧

方程，使用 CO2作为参比气体进行各种排气污染物的测量。

图 6-1 机动车尾气烟羽示意图

对于同一尾气烟羽来说，尾气中各成分的相对体积浓度比基本保持不变。图 6-2 为同一

烟羽中距排气管不同位置的采样点的 CO、HC、NO 与 CO2 的比值，引自美国环保局 2004
年发布的 EPA420-B-04-010 遥测指导文件。由该图可以看出，CO、HC、NO 与 CO2的相对

体积比近似为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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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2 尾气中各成分与 CO2的相对体积浓度比

机动车燃油中的主要成分包括碳和氢两种元素，其比例约为 1：2；空气约含 21％的 O2

和 79％的 N2。假定燃烧过程为不完全燃烧，标准燃烧方程如式 5-1 所示：

22

642222

)
2

79.0(                                                        

→)79.021.0(

NemeNOdCO

HcCObHaCONOmCH

－



（6-1）
定义尾气中各成分相对体积浓度比系数为：

daCOCOQ // 2 
（6-2）

dcCOHCQ // 2
' 

（6-3）

deCONOQ // 2
'' 

（6-4）
根据物质守恒定律，由碳原子、氢原子和氧原子的守恒可以得到：

14  dca （6-5）
262  cb （6-6）

medba 42.02  （6-7）
由公式（6-1）和（6-2）得到 dQa  和 'dQc  ，代入公式（6-5）、（6-6）和（6-7），

可以推导出：

14
1

' 


QQ
d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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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dQb － （6-9）

32
d
m42.0 '  QQ （6-10）

根据标准燃烧方程，燃烧后排放尾气中的 CO2 浓度为：

2
79.0

2 emedca

dfCO
－



（6-11）
经推导后可以得到：

"'2 79.221.12
42.0

QQQ
fCO




（6-12）
即 CO2、CO、HC 和 NO 的体积百分比浓度分别为：

'''2 21.1279.2
42%

QQQ
CO




（6-13）
QCOCO  2%% （6-14）

'
2%% QCOHC 

（6-15）
"

2%% QCONO 
（6-16）

综上，通过引入发动机燃烧方程模型，可利用测量得到的烟羽中各组分的相对体积比，

反演得到尾气排放的真实体积浓度值。

（2）烟度

烟度值以光穿过烟羽前后的强度变化确定，其基本定律为比尔-兰勃特定律。如果光源

的光通量为 0 ，接收器接收的光通量为，则：

0
kLe   （6-17）

式中，k 为烟气的消光系数（m-1），是烟气中微粒数浓度、微粒平均投影面积和微粒消

光率的函数；L 为光通道的有效长度（m），即对密度梯度和边缘效应进行修正后的光束穿

过排气流的长度。

由公式（6-17）推导出烟气消光系数 k，即：

0 0

1 1 2.303ln log log(1 )
log 100

Nk
L eL L

 
      

 
（6-18）

其中，N 为消光度的线性分度值（不透光度），从 0 到 100。当 N=0 时 k=0,当 N=100 时

k=∞。

6.2.2 检测设备

包括固定式遥感设备和移动遥测设备。固定式遥感设备分为垂直式遥测设备和水平式遥

测设备。

（1）垂直式遥感设备

垂直式遥测设备由遥测主机、回归反射板、工控机、摄像系统及车牌识别系统、速度传

感器等组成。

1）遥测主机

安装在龙门架上，受工控机控制。用于控制速度传感器、控制标准气校准、控制发送检

测光束并接收反射光谱，实时在线监测 CO2、CO、HC、NO 和不透光度，将数据通过网络

发送给工控机。

遥测主机响应时间≤1 s。
示值误差见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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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示值误差

重复性应符合表6-2的要求。

表 6-2 重复性

检测种类 测量范围 重复性

CO （0～10）% 5%

CO2 （0～16）% 5%

HC （0～10000）%×10-6 5%

NO （0～10000）%×10-6 5%

不透光度 （0~100）% 5%

2）回归反射板

安装在车道上，用于将遥测主机发送的检测光束反射回遥测主机。

3）工控机

安装有系统控制软件，协调各部件工作，完成视频和数据采集、进行数据分析和数据管

理等。

具有数据交换用的 CD、DVD 等读写装置，显示器屏幕显示的最小分辨率为：800×600。
4）摄像系统及车牌识别系统

摄像系统由位于车道上方的摄像机和摄像机电源组成，拍摄过往汽车的图片和录像并将

数据实时传送给工控机。

车辆牌照识别系统用于识别拍摄的过往汽车图片和录像中的牌照。

车辆图像抓获率：≥98%。

车辆牌照抓获率：≥80%。

5）速度传感器

安装在检测主机内，由二束激光组成二个光路，测量汽车通过传感器的时间，获取汽车

进入监测区时的速度、加速度等信号，并通过检测主机发送给工控机。

速度测量范围：10~100 km/h。
当汽车速度在 10~50 km/h，允许误差：±1.6 km/h。
当汽车速度在 50~100 km/h，允许误差：±3.0 km/h。
加速度测量精度：0.2m/s2。

6）环境条件检测

包括温度计、湿度计、坡度计等。

温度检测范围：-40℃~50 ℃，允许误差：±0.5 ℃。

相对湿度检测范围：5%~95%，允许误差：满量程的±3%。

坡度角度检测范围：-15~15°，允许误差：±0.1°。

7）仪器安装

按照图 6-3 所示固定安装在道路上方的龙门架上，龙门架高度不低于 5 米，每个车道正

上方安装一套遥测主机，遥测主机正下方的车道位置铺设回归反射板，回归发射板要覆盖对

应车道居中 3 米以上宽度范围。

检测种类 测量范围 绝对误差 相对误差

CO （0～10）%  0.25%  10%

CO2 （0～16）%  0.25%  10%

HC （0～10000）×10-6  250×10-6  15%

NO （0～10000）×10-6  250×10-6  10%

不透光度 （0~100）%  3%  5%

注：表中所列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满足其中一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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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连接无误后接通电源。

图 6-3 垂直式尾气遥测设备安装示意图

1、龙门架，2、遥测主机和速度传感器，3、回归反射板，4、控制机柜（含工控机），5、
车牌识别和图片摄像机，6、监控摄像机，7、F 杆，8、监测结果显示屏。

（2）水平式遥感设备

水平式遥测设备由遥测主机、遥测副机、工控机、摄像系统及车牌识别系统、速度传感

器等组成。相关设备基本技术要求应满足《机动车尾气遥测设备 通用技术要求》（JB/T
11996）要求。

按照图 6-4 所示安装遥感检测设备，安装前应先码放安全锥桶，确保人员、仪器和车辆

安全，安装时应使遥测主机和遥测副机水平放置，尾气排放检测光路距地面高度范围为：20～
40 cm，检测双光程长度不小于 12 m。

确认连接无误后接通电源。

图 6-4 水平式尾气遥测设备安装示意图

（3）移动式遥感设备

应满足《机动车尾气遥测设备 通用技术要求》（JB/T 11996）要求。

6.2.3 检测地点

参照《定期检测期间应用遥测控制机动车排放的技术指南》（EPA/AA/AMD/EIG/96-01）、
《利用遥测进行 I/M 制度效益评估的技术指南》（EPA420-B-02-001）等美国环保署相关文件

要求，以及国内外遥感检测实用应用情况，检测地点规定如下：

合适的检测地点应使受检车辆具有微小载荷，最好选择具有一定坡度的上坡路面，不应

在下坡路面进行测量。测量场地应当是适宜安全放置遥测设备，并便于进行后续检测的路面。

遥测设备适用于单车道或多车道。每辆车通过的间隔时间不小于 1s，前后两辆车辆通

过时间少于 1s 的测量结果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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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检测环境

参照《机动车尾气遥测设备 通用技术要求》（JB/T 11996-2014），对检测环境的规定如

下：

无雨、雾、雪；

风速≤5.4 m/s；
环境温度为：-10℃～45℃；

相对湿度≤85%；

大气压力为：70.0kPa～106.0 kPa；
白天环境光照度应不低于 200lux，晚上辅助照明光照度应不高于 100lux。

6.2.5 检测过程

包括仪器调试、仪器检测、结果记录等。

（1）仪器调试

打开计算机和分析仪，分析仪达到稳定后,执行检测应用程序。输入测试操作者、检测

地点的相关资料（如检测地点名称、邮编、经度、纬度、道路方向、道路类型和坡度等）。

发射器和接收器响应水平；调整测速、加速度发射器和接收器光路；调节摄像机焦距、光圈

确保拍出清晰的汽车牌照部位图片；进入校准界面，进行零刻度和满量程校准，并用标准烟

度卡进行核准。

（2）仪器检测

汽车通过检测点时，遥感检测设备自动拍摄牌照号码并识别、测量行驶速度与加速度、

检测排气污染物浓度，计算 VSP 值，并将采集的数据和计算结果存入数据库。数据记录要

求见附录 A。

在仪器自动测试过程中，检测人员要随时观察检测参数、波形和周围情况，若有异常(如
光路偏移、车辆拥堵等)时需要及时调试仪器，保证检测设备正常运行。

应按附录 B 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时共享。

6.3 控制因子选取

通过参考在用车排放标准、地方尾气遥感检测标准，以及设备能力选取。

（1）在用车排放标准

在用汽油车排放控制因子主要包括 CO、HC 和 NOx 三项污染物，在用柴油车排放控制

因子主要为烟度，详见表 6-3。
表 6-3 国家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测量方法及法规控制因子

标准名称 测量方法 控制项目

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GB 18285-2005）
双怠速法 CO（%）

HC（10-6）

确定点燃式发动机在用汽车简易工况法排气污染物

限值的原则和方法（HJ/T 240-2005）

稳态工况法

CO（%）

HC（10-6）

NO（10-6）

瞬态工况法

CO（g/km）

HC（g/km）

NO（g/km）

简易瞬态工况法

CO（g/km）

HC（g/km）

NO（g/km）

确定压燃式发动机在用汽车加载减速法排气烟度排

放限值的原则和方法（HJ/T 241-2005） 加载减速法 排气烟度

车用压燃式发动机和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

放限值及测量方法（GB 3847-2005） 自由加速法 排气烟度

（2）遥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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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部分地区已颁布机动车污染物遥感检测标准，其控制因子详见表 6-4。与在用汽

车排放标准类似，汽油车排放控制因子主要为 CO、HC 和 NOx，柴油车排放控制因子主要

为不透光度。

表 6-4 在用汽车遥感测量方法标准的控制因子

省/市 汽油车 柴油车

北京市 CO 不透光度

广东省 CO、HC 不透光度

安徽省 CO、NO 不透光度

山东省 CO、HC 和 NOx 不透光度

江苏省 CO、HC 和 NO 不透光度

天津市 CO、NO 不透光度

（3）控制因子选取

汽油车遥感检测控制因子包括 CO、HC 和 NO（或 NOx）。其中，HC 是多类物质的混

合物，检测时通常以特定物质检测结果表征 HC，这类物质称为标定物质。目前，存在 1,3-
丁二烯和丙烷两种标定物质。这两种物质在机动车尾气排放中存在数量级差异，测试结果也

存在数量级差异。同时，CO 检测结果与 HC 检测结果相关性良好，CO 检测结果不达标时

HC 也不达标。因此，标准中暂不使用 HC 作为汽油车排放控制因子，但应将结果记录备查。

柴油车遥感检测控制因子为不透光度。部分环保专家建议以 NO 作为柴油车遥感检测控

制因子，但考虑到目前市场上尚未有成熟的柴油车 NO 检测技术，因此，标准中暂不使用

NO 作为柴油车排放控制因子，但应将结果记录备查。

综上，汽油车排放控制因子确定为 CO、NO，HC 结果记录。柴油车排放控制因子确定

为烟度，NO 结果记录。

6.4 标准限值确定

6.4.1 有效数据判定

6.4.1.1 汽油车

机动车污染物瞬态排放特征与车辆在道路上行驶时的实际工况或模态密切相关。为衡量

瞬态排放特征，美国引入比功率（VSP）的概念来表征车辆行驶状态，并作为遥感检测结果

有效性的判定依据。

VSP 即单位质量机动车的瞬间功率，是美国学者针对遥感测试提出的概念，是发动机

克服车轮旋转阻力（Frolling）、空气动力学阻力（FAerodynamic）做功以及增加机动车动能（Ek）

和势能（Ep）所需输出的功率和因内摩擦阻力（Finternal friction）造成的传动系的机械损失功率。

其数值与速度和加速度有关，数学表达式为：

int

2 2

2

( )

1 1( (1 ) )) ( )
2 2

1( (1 ) ) ( )
2

K P rolling Aerodynimic ernalfriction

i R a D W i f

D
i R a W i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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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式中，P 为机动车比功率，单位为 kw/t；m 为机动车质量，单位为 t；v 为机动车速度，

单位为 m/s；a 为机动车加速度，单位为 m/s2； i 为质量因子，表征动力系统中传动装置的

平移质量；h 为 GPS 所测到的高度，单位为 m；s 为梯度，实际计算中采用机动车抬升高度

/斜坡长度；g 为重力加速度，单位为 m/s2；CR 为车轮旋转阻力系数；CD 为空气动力学阻



— 43 —

力系数；A 为机动车前沿面积，单位为 m2； a 为空气密度，单位为 kg/m3；vw 为机动车顶

风风速，单位为 m/s；Cif 为内摩擦阻力系数。

经简化处理后，得到 VSP 简化公式：
6 32.7284 sin( ) 0.305924 0.05921 6.52981 10VSP slope v v a v v           （6-20）

式中 v 为车辆速度，单位为 km/h；a 为车辆加速度，单位为 m/s2；slope 为路面坡度角。

图 6-5 美国实际遥感检测平均排放浓度与 VSP关系

根据美国对车辆在台架上依照 FTP 工况进行的测试，当 0≤VSP≤20kw/ton 时，CO、

HC 的排放浓度相对稳定，因此，美国国家环保局推荐的 VSP 范围为 0～20kw/ton。
基于遥感检测结果，按照国 I/国Ⅱ、国Ⅲ、国Ⅳ及以上分为三档，其遥感检测平均排放

浓度与 VSP 关系如图 6-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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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遥感检测平均排放浓度与 VSP 关系

其中，对于国 I/国Ⅱ阶段车，CO、HC、NO 排放浓度稳定的 VSP 区间分别为[-7，17]、
[-12，15]、[-13，18]；对于国Ⅲ阶段车，CO、HC、NO 排放浓度稳定的 VSP 区间分别为[-10，
17]、[-12，17]、[-14，14]；对于国Ⅳ及以上阶段车，CO、HC、NO 排放浓度稳定的 VSP
区间分别为[-11，21]、[-10，17]、[-12，20]；三项污染物总体排放浓度稳定的 VSP 区间为[0，
14]。

6.4.1.2 柴油车

国际上通常使用 VSP ≥0 作为柴油车烟度遥感测量的数据有效性判定依据。考虑到：1）
我国柴油车包含大量的重型汽车（包括中型客车、大型客车、中型货车、重型货车），这些

车辆的 VSP 公式在国际上尚未统一；2）较大的不透光烟度值出现在加速过程或者满负荷过

程；3）在实际运行工况或运行模态中，a ≥0 与 VSP ≥0 是等同的，因此，本标准中柴油

车数据有效性判定依据为：a ≥0。

6.4.2 排放限值确定

本标准制定的排放限值和高排放车辆筛查值为参考值，供各地参考使用。

6.4.2.1 汽油车

(1) CO
汽油车排气污染物标准限值根据遥感检测实际测试结果以及各省限值确定。

国际上通常以 90%对应的排放浓度作为筛选高排放车的依据。研究表明，10%的高排放

车对整个车队排放的贡献非常高，如洛杉矶 10%的高排放车对车队 CO、HC、NO 排放的贡

献分别达到 73%、78%、51%，北京 10%的高排放车对车队 CO、HC、NO 排放的贡献分别

达到 46%、45%、63%。管控住 10%的高排放车可以大幅降低机动车排放。

随着黄标车和老旧车的加速淘汰，我国目前的高排放汽油车以国 I/国Ⅱ阶段为主。基于

遥感检测的国 I/国Ⅱ阶段车辆CO排放浓度累计百分比分布如图6-7所示，其累计百分比 90%
对应的 CO 排放浓度为 2.98%。本标准将汽油车排放浓度限值参考指定为 3.0%，高排放车

辆筛查参考值定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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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基于遥感检测的国 I/国Ⅱ阶段汽油车 CO排放分布图

图 6-8 部分省（区、市）汽油车遥感检测 CO排放浓度限值

(2) NO
基于遥感检测的国 I/国Ⅱ阶段汽油车 NO 排放浓度累计百分比分布如图 6-9 所示，其累

计百分比 90%对应的 NO 排放浓度为 951ppm，远严于各省制定的国 I/国Ⅱ阶段汽油车标准

限值。为防止筛选高排放车错误，本标准参考各省制定的标准限值，将汽油车 NO 体积排放

浓度限值定为 2000ppm，严于或等于各省制定的国 I/国Ⅱ阶段汽油车标准限值。筛查值确定

为 1000ppm。

图 6-9 基于遥感检测的国 I/国Ⅱ阶段汽油车 NO排放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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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0 部分省（区、市）汽油车遥感检测 NO（NOx）排放浓度限值

6.4.2.2 柴油车

柴油车不透光烟度值标准限值根据我国在用车排放标准、遥感检测实际测试结果以及各

省限值确定。

基于实际遥感检测，对 14857 辆柴油车的最大不透光烟度值进行了区间分布统计，如图

6-11 所示。由该图可知，大部分柴油车的最大不透光烟度值区间为 0%至 5%，占检测车辆

总数 79%；最大不透光烟度值≥25%的柴油车占检测车辆总数的 3.2%。因此本标准参考各

省制定的标准限值，将柴油车不透光烟度限值定为 25%，与大部分省市的标准限值相同。

筛查值确定为 15%.

表 6-11 柴油车不透光烟度值区间分布

图 6-12 部分省（区、市）柴油车遥感检测不透光烟度排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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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研究表明，由于排气烟羽的扩散效果，基于遥感检测的测量结果约为基于加载减

速法测量结果的 50%。本标准中拟定的 25%不透光烟度限值标准对应的加载减速法烟度限

值为 50%，接近于正在修订在用柴油车排放标准国 I/国Ⅱ阶段限值。

6.5 检测结果判定

各地制定的地方机动车遥感检测标准中，检测结果的判定方法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采用

车辆通过遥感检测点的单次检测结果进行判定，大多数地市采用该方法，包括北京市、天津

市、辽宁省、江苏省、安徽省、广东省；二是采用车辆通过遥感检测点的多次检测结果进行

判定，如山东省采用连续三次有效检测结果为一组，2 次通过则为合格，反之、则为不合格。

同时，对存在异议的车辆，绝大多数标准均明确应在标准规定的时限内到指定的检测机构进

行复检，最后结果判定以环保定期检验方法的检测结果为准。

考虑到以车辆通过遥感检测点的单次检测结果进行判定不准确，因此本标准规定：两台

及以上遥感检测设备同时使用时，有两次及以上同种污染物有效检测数据超过本标准规定的

排放限值，判定为不合格。

不具备两台及以上遥感检测设备同时使用条件时，以连续三次有效检测数据为一组，每

组数据中两次及以上同种污染物检测数据超过本标准规定的排放限值，判定为不合格。

7 标准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分析

7.1 技术可行性

一是方法成熟，已在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英国、中国、

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得到推广和应用；二是设备可靠，国内安徽宝龙公司、

北京多普勒公司、美国 ESP 公司均有相关成品；三是限值合理，结合现有地方标准、实际

排放测试结果等确定。

7.2 实施本标准的环境效益

本标准设定遥感检测限值的目标是筛选 5%左右的高排放车。研究表明，车队整体排放

水平越高，高排放车对整个车队排放的贡献率越高；北京市的 10%高排放车对整个车队排

放的贡献率为 50%；洛杉矶市的 10%高排放车对整个车队排放的贡献率为 75%。按保守估

计，5%高排放车对整个车队排放的贡献可达 25%。根据《中国机动车环境管理年报（2016
年）》，2015 年全国汽车排放 3009.1 万吨 CO、358.4 万吨 HC、39.1 万吨 NOx、53.6 万吨 PM。

即高排放车每年排放 750 万吨 CO、90 万吨 HC、130 万吨 NOx、13 万吨 PM。研究表明，

高排放车排放约为达标车排放的 10 倍。实施本标准，筛选高排放车并维修治理达标后，每

年将减排 675 万吨 CO、81 万吨 HC、117 万吨 NOx、11.7 万吨 PM。遥感检测车在其使用寿

命内将持续对环境产生正效益。假定遥感检测车使用寿命为 10 年，则累计将减排 6750 万吨

CO、810 万吨 HC、1170 万吨 NOx、117 万吨 PM。

7.3 实施本标准的经济效益

7.3.1 设备成本

全国约有 350 余个地市，每个地市需要 10 台遥感检测设备，每台 250 万元，合计 87.5
亿元。

7.3.2 经济效益

依据单位当量污染物的排污费法进行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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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根据《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令第

31 号），CO、PM 单位当量征收额为 0.6 元，CO、PM（按烟尘取）当量值分别取 16.7、2.18kg；
参照北京市排污收费管理政策，NOx、HC 排污收费标准为每公斤 10 元。机动车各项污染

物吸入因子与固定源的比值取 15。
实施本标准，由机动车各项污染物减排所产生的环境效益约 30000 亿元。

综上，本标准实施后，需增加生产成本 87.5 亿元，但从污染治理以成本计算，各项污

染物减排产生的经济效益在 30000 亿元以上，效益超过成本投入的 340 倍，标准实施具备经

济可行性。

8 标准实施建议

按照新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等 12 个部门联合发布

的《加强“车、油、路”统筹，加快推进机动车污染综合防治方案》精神和要求，建议各地

综合考虑实际情况进行实施。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即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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